附件一：

南京中医药大学文件

南中医大学字（2007）18号


南京中医药大学关于大学生艺术团成员

素质拓展奖励学分认定的补充规定

各学院、各有关部门：

为了培养大学生的文化艺术素养，发挥学生的个性和艺术特长，鼓励大学生艺术团成员认真训练，提高业务水平，特制定本办法，对大学生艺术团成员训练和演出给予学分奖励，具体规定如下：

一、学分奖励范围

南京中医药大学大学生艺术团艺术中心设立的合唱、舞蹈、话剧、民乐、管弦乐分团经考核选拔在全校范围内招收的正式团员，能够正常参加艺术团训练，完成各类演出和比赛任务，可申请该项奖励学分。

二、学分计算和成绩记载

1．艺术团成员训练项目共计2学分，毕业前按规定一次性认定，计入毕业总学分，可替代任选课学分或人文艺术类限选课学分，不可替代其他组限选课和必修课学分，也不纳入有关学年课程学分与平均绩点计算范围。

2．项目考核结果按照学校考查课程的成绩计算办法，实行五级计分制，分为优、良、中、及格和不及格五个等级，其中30％为平时成绩，70％为专业考核成绩。

3．无故缺席一次，或请假超过两次，或迟到超过三次，综合成绩即为不及格。

4．艺术团成员原则上不得中途退团，确因能力问题或其他不可抗拒因素而退团者，不得申请训练奖励学分。

5．在校级以上(不含校级)比赛中获得优异成绩，作出突出贡献的团体及个人可按照《南京中医药大学关于素质拓展奖励学分的暂行规定》，申请获得相应的奖励学分，可以与训练项目学分兼得，但各项替代学分总数不得超过6。

三、奖励学分认定程序

1．大学生艺术团成员，符合奖励学分申请要求的，向校大学生艺术团提出申请，经校团委审核，形成修读学生名单（纸质与电子版各一份），于每年9月中旬报教务处教学行政科汇总。

2．校艺术团负责评定学生考核成绩，由相关教师在学籍与考试管理科规定的时间内，通过网络进行成绩登录，并将成绩单打印件按要求报学籍与考试管理科。

3．学籍与考试管理科将成绩与学分计入学生成绩档案。

四、本规定自2007年9月1日起实行，由教务处和校团委共同负责解释。

南京中医药大学

2007年6月22日

抄送：省团委、校党委

附件二：

南京中医药大学学生素质拓展奖励学分申请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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